JZJ/JL007
□ 济南市产品质量检验院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国家建材机械质量检验检测中心
□ 山东省纸制品质量检验中心                   □ 山东省印刷产品质量检验站

□ 山东省食品加工机械产品质量检验中心
        委托检验/技术服务合同书 

报告编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O.
	委托单位信息
	委托单位名称

（或委托人姓名）
	
	检验类别
	
	第一联：

存根

第二联

：

产品部

第三联：

委托

单位

	
	生产单位名称
	
	邮政编码
	
	

	
	委托单位详细地址
	
	联系电话
	
	

	
	经销单位
	
	

	
	本合同书信息请准确填写并核对无误，检验检测报告签发后不允许更改。
	

	样品信息
	样品名称
	
	商    标
	
	

	
	规格型号
	
	质量等级
	
	

	
	样品数量
	
	生产日期
	
	样品批号或 编 号
	
	

	
	样品状态
	
	

	
	样品保存条件
	□常温    □避光    □干燥   □冷藏   □恒温恒湿   □其他
	

	检验依据（标准）
	
	

	检验要求
	□委托本实验室选定检验标准

□仅提供测试数据不作结论
	检验项目：

□由本实验室依据样品选定检测项目 □按协议项目 □委托方指定检验依据

	

	报告交付
	交付方式
	□自取     □挂号     □特快专递 
	报告份数
	     份
	

	
	协议交付日期
	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样品处理
	□退还     □报废
	

	其他
	检测/技术服务费
	         元     □已交    □未交    □协议    □其他
	

	
	其他约定说明
	□是否分包       □是否出具不确定度         □其他
	

	委托方保证所提供的所有相关信息、资料和实物的真实性，并承担相应责任。委托方同意检测并按此合同的条件进行，同时支付所需的费用和提供必要的合作。

发出检验报告30日内仍未取回的样品，本院不负保管责任，并可按规定处理样品。

送样检验，检验报告仅适用于收到的样品，检验样品取回后不再受理异议。

本合同书同时作为领取检验报告和检验样品的凭证，请妥善保存。
	

	说明：1.检测要求需要更改,须在报告交付前以书面或电话方式提出申请,填写更改原因,更改内容。 
2.除非另有约定,费用未付清,本检验机构有权拒发检验报告,遇灾害或其他不可抗力,本机构有权推迟执行或取消本合同。
3.受理单位(盖章) 
4.联系方式:      □济南市高新区龙奥北路1311号邮编:250101 
电话：（0531）87169668 / 87169600              传真：（0531）87169618
	

	备注：
	


受理人签名：            收样日期：    年    月   日       委托方授权代表签名：
